「美國商會2009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十三、其他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情形暨未來處理方向

	1.提供脊骨神經醫師在台灣的合理、合法位階
	完成「脊醫師法」之立法工作，並停止對脊骨神經醫師之搜查等，使脊骨神經醫師能在台灣擁有合法執業之專業尊嚴。
	衛生署(醫事處)

1.關於引進凱羅技術（chiropractice），衛生署基本上持開放態度，惟目前並無直接以國外證照在國內執業之規定。基於本國各類醫事人員專業制度之建立，均依循教、考、用政策，透過完整之醫事人員專業教育及國家證照考試產生。是以，具體作法，建議先由國內大專院校或醫學院，開設凱羅技術相關課程，經由科學驗證療效及相關實證研究後，漸進納入正規教育體系，待技術逐步成熟後，再據以列入醫事人員正規學制及立法，即其證照應依循各類醫事人員專業制度之建立方式，經由正規醫學養成教育培養，並通過本國國家證照考試產生為宜。

2.至於凱羅術若為執行傳統民俗調理（traditional physical  management）之範疇，不宣稱疾病療效及招徠醫療業務之情形下，免依「醫療法」有關醫療廣告規定加以處罰。

	2.使「菸害防制」之執行更為合理效率
	1.修正《販賣菸品場所標示及展示管理辦法》並確保執法一致性。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1.辦理情形

依「菸害防制法」第10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販賣菸品場所標示及展示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解釋相關疑義以作為直轄市及各縣市衛生局販賣菸品場所標示及展示執法之依據。另已辦理多場針對地方執法人員之「菸害防制法」相關教育訓練，及透過中央與地方之各項會議及函釋，以加強執法標準之溝通。
2.未來處理方向

本辦法甫自2009.1.11施行，目前尚無修法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另將持續依相關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解釋，並加強相關教育訓練，以使各縣市衛生執法標準一致。
3.涉及法規
(1)「菸害防制法」第10條第2項

(2)「販賣菸品場所標示及展示管理辦法」

	
	2.請立法院重新思考安全防偽機制。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1.辦理情形

因應立法院對菸品健康捐調漲後試辦菸品防偽措施的附帶決議，衛生署已完成印製或黏貼標記相關配套措施，包括要求業者儘速能於菸品容器印製標記，並準備印製僅能單次使用、具防偽功能的標記，供業者黏貼於繳交新制菸品健康福利捐之菸品，以利消費者辨識；同時適時透過菸品販賣場所的宣傳物及口語溝通，讓消費者瞭解此項措施，以維護自我權益。
2.未來處理方向

未來將收集相關資料或文獻，並針對此次採行辨識標記的方式進行評估，以因應立法院對菸品健康捐調漲後試辦菸品防偽措施之附帶決議。
3.涉及法規
「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

	
	3.諮詢業者以建立合理可行之健康捐配套措施機制。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1.辦理情形

衛生署為規劃菸品健康福利捐調漲後之相關措施，自2009.1.16起，陸續邀集相關部會、菸品製造輸入業者、菸品販售通路業者、相關商會與協會召開多次會議，以共同研議具體、可行的因應方案。
2.未來處理方向

未來仍將維持與相關業者研商之作法，以建立合理可行之配套機制。
3.涉及法規
「菸害防制法」第4條

	
	4.提高刑責以打擊走私與私劣菸品。
	財政部(關稅總局)

1.辦理情形

依據財政部「98年度加強查緝私劣菸酒策進計畫」，海關將全面配合「重點查緝事項」以打擊走私與私劣菸品。另有關提高刑責部分經查係屬「菸酒管理法」所規範，為財政部國庫署所主政。
2.未來處理方向

持續辦理。
3.涉及法規

「菸酒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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